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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肇庆市住房公积金资金流动性风险应急预案》

解读

一、政策出台的背景

为进一步规范和防控住房公积金资金流动性风险，合理引导住房消费需求和消费

模式，进一步维持我市房地产业健康平稳发展。根据《广东省住房公积金资金流动性

风险预警和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粤建金〔2017〕252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

《肇庆市住房公积金资金流动性风险应急预案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风险应急预案》”）。

二、文件依据

《广东省住房公积金资金流动性风险预警和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粵建金〔2017〕

252 号）。

三、目标任务

进一步防范和控制住房公积金资金流动性风险，维持住房公积金供求平衡，保障

资金安全有序运行。

四、主要内容

《风险应急预案》内容包括基本情况、预警分级管理、预警响应的措施、预警发

布、其他等五部分。

（一）基本情况。明确了制定《风险应急预案》的目的和适用范围。

（二）预警分级管理。明确了预警级别及分类标准。

（三）预警响应的措施。明确了风险预警的响应启动和解除、响应措施。

（四）预警发布。明确了风险预警的公布渠道。

（五）其他。对《风险应急预案》的其他事项作出规定。

五、问题解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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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问：触发预警等级后，预警响应何时生效？

答：预警等级及预警响应的启动和解除，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通过肇庆市住

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政府信息公开平台、微信公众号“肇庆公积金”等公开渠道向社会

公布，以公布生效时间为准。

（二）问：为何要按照个贷率划分住房公积金资金流动性风险预警等级?

答：个贷率是指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与缴存余额的比值，是反映衡量公

积金流动性风险的重要参考值，根据《广东省住房公积金资金流动性风险预警和管理

的指导意见》（粤建金〔2017〕252 号）有关规定，将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率 85％

设为预警临界点，按照预警等级由低到高，分为一级预警、二级预警和三级预警三个

等级，当我市住房公积金个贷率超过 85%时，存在不能及时满足缴存提取或使用贷款

等资金需求风险，将触发我市住房公积金资金流动性风险预警。

（三）问：当个贷率超过 90%时，提取留存比例限制是多少？

答：根据《风险应急预案》，当个贷率高于 90%，且资金净流量连续三个月为负

数，触发对应预警等级及预警响应措施，并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开向社会公布。

当个贷率超过 90%且低于 95%时，每次提取须留存本人现存账户内 5%的余额资金；当

个贷率超过 95%时，每次提取须留存本人现存账户内 10%的余额资金。

（四）问：缴存职工 A 个人账户余额现为 4500 元，首次办理租房提取，可提取

金额为？

答：我市缴存职工租房且租住自住住房的，每人每月提取最高限额为 600 元，首

次提取额度计算最多不超过3个月的租金，首次租房提取最高可提额度为1800元/人，

因此可提取 1800 元。

（五）问：缴存职工 B个人账户余额为 3.6 万元，首次凭本人房产办理购买自住

住房提取业务，根据公积金中心最新公布个贷率为 65%，该房产总价为 50 万元，可提

取金额为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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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购买自住住房的，提取额度不超过实际支付的购房款 50 万元，职工个人可

提取额度>个人账户余额，因此该职工此次提取可提取 3.6 万元，可不留存个人账户

余额。

六、利企惠民措施

该《风险应急预案》属于住房公积金资金流动性风险预警响应工作方案，不涉及

利企惠民方面的事项。

七、新旧政策差异

该《风险应急预案》属于新出台政策。

八、生效时间

《风险应急预案》自 2026 年 5 月 8 日起正式实施，有效期 5年。


